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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POPRC-1/6 号决定：林丹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 

审议了 已成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成员国的墨西哥

提交的关于将林丹(化学文摘社编号 58-89-9) 列入《公约》附件 A 的提案，并运

用了《公约》附件 D 具体规定的筛选标准， 

1．按照《公约》第 8 条第 4 款(a)项决定，认为根据本决定附件一所载的评估

结果，林丹已达到筛选标准； 

2．按照《公约》第 8 条第 6 款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SC-1/7 号决

定第 29 段进一步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来进一步审查该提案并按照《公约》

附件 E 编写一份风险简介草案；  

3．按照《公约》第 8 条第 4 款(a)项，邀请 各缔约方和观察员于 2006 年 1
月 27 日之前向秘书处提交附件 E 中具体规定的资料。 

第 POPRC-1/6 号决定的附件 

对照附件 D 的标准对林丹进行评估 

A. 背景 

1. 编写本评估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载于 UNEP/POPS/POPRC.1/8 号文件中的

墨西哥提交的提案。 
 
2. 科学资料的来源是由公认的权威机构编写的决定性审查报告以及业经同行审

查的科学论文。 
 

B. 评估 

3. 本提案是按照附件D中关于化学品的鉴别(第 1 款(a)项)和关于筛选标准 (第 
1 款(b)–(e)项)的要求进行评估的： 

(a) 化学品的鉴别:  

(一)  提案中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向审查委员会报告了此种物质的另一

种商品名称； 

(二)  已提供了化学品结构。林丹是若干六溴化苯(HCH)异构体之一，

例如，伽马异构体。 

已对林丹进行了明确的化学品鉴别； 

(b) 持久性:  

(一)  在土壤中的半衰期据报为二年。这超过了六个月的标准值。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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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半衰期为 30－300 天（注释 1）。但也据报，根据水温的变化，

其在海水中的半衰期从 1.2 至 19 年不等（注释 2）)。这些值均超

过了水的二个月的标准值； 

(二)  未提供数据； 

有充分证据表明林丹已达到持久性标准； 

 (c)  生物蓄积性: 

 (一)  环境健康标准 124（注释 5）查实的数据表明生物富集值从 13 至

1,240 不等。根据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测试准则,由日本获得及同

等审查的生物富集值在 327-893 之间。其他从藻类、水蚤和鱼类

物种中测定的生物富集因素从 43 至 4,240 不等，按该有机物的类

脂含量不等而异。就生物蓄积因素而言,所提供的唯一数据是墨西

哥提案中的 12,500 值,这可能是以林丹的物理化学特性及环境导

向为依据的。墨西哥提案中的 Log Kow 值为 3.5; 

 (二)  对绝大多数不同类型的物种，从植物和藻类至脊椎动物，对林丹

的生物富集性进行了观察。生物富集潜在性和低至 0.3 毫克/公斤

机体重量/日高度毒性－未观察到的－不利－影响程度－和低于1
微克/生态毒性－水生态系统不能观察剂制的－影响富集性（注释

5 和 6）合并的环境后果应予以考虑。例如，将蚯蚓内测定的实

地水准(80微克/公斤含量的土地为0.3毫克/公斤)对照哺乳动物毒

性数据采用实际的 0.63 食物吸取比例（注释 7）。进行重量对照

（注释 5），比较指明了一个需进一步探讨的生态毒性问题领域； 

 (三)  据报告在北极（注释 8）的海鸟、鱼类和哺乳动物中也发现林丹

在水生哺乳动物中的林丹富集性相当于或者甚至超过某些更为

疏水的污染物的程度，如多氯联苯和滴滴涕（注释 9）。此外，据

报告在北极的伊努特人奶中也有林丹，在水生哺乳动物中也有林

丹（注释 10）；  

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林丹达到了生物蓄积性标准； 

(d) 远距离环境迁移潜力: 

(一) 没有在北极空气中测到林丹(注释 11); 

(二) 似乎林丹始终处于北极海水和淡水机体中 (注释 11) 并处于水生

哺乳动物中(注释 12)，这表明它能够远距离迁移。林丹是一种容

易挥发的混合物,根据这一提案在较边远的区域可找到林丹; 

(三) 根据大气浓度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预计排放模拟已提出了林丹

和技术六氯化苯全球排放量概算(注释 13)。林丹的汽压是 3.8 X 
10-3 Pa, 光致降解微不足道,其在空气中的半衰期是 2.3–13 天(注
释 14)。其他作者测定了 56 天的较为长的半衰期(注释 15);  

有充分证据表明林丹已达到远距离环境迁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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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不利影响:  

国际癌研究机构证实(一) 和 (二) 林丹被确定为 2B 致癌物质,可能对

人类有致癌性；而且林丹对水生有机物还具有很高的毒性(注释 5)。在

此项提案中,列出了与人类和动物有关的若干其他有毒端点; 

有充分证据表明林丹已达到不利影响标准。 

C. 结论 

 
4． 委员会认定林丹符合所有附件 D 具体规定的筛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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